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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学科研机构

第三十九条 学校根据人才培养与学
科建设的实际需要，按照有利于宽口径人
才培养、有利于学科交叉和发展、有利于
加强管理和合理配置资源等原则，设置若
干学院（含直属系，下同）。学院是学校组
织实施教学、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的基本
单位，接受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第四十条 学院根据教学、科研工作
的实际需要，可设置若干系、教学部。系、
教学部的设立、调整与撤销，由学院提出意
见和具体方案，报校长工作会议审批。

第四十一条 学校实行校、院、系三
级机构设置，实施校、院两级管理体制。

第四十二条 学院的具体职责是：
（一） 按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要求，

组织和实施教学活动；
（二） 根据教学、科研的需要和学校

有关规定，制定和实施本学院的师资队伍
建设计划；

（三） 在学校的部署下，实施本学院
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做好学生服务工作；

（四） 设置学院的内部机构，并进行
有效管理；

（五） 管理和合理使用学校核定、拨
付的办学经费、设备和固定资产；

（六） 行使学校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三条 学院设立学术委员会或

教授委员会。委员会作为学院的学术咨询
和决策机构，充分发挥其在学院发展规
划、学科建设、教师选聘晋升及科学研究
中的作用。

第四十四条 学院实行党政联席会议
制度，对学院的教学、队伍建设、人事管
理、学生工作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研

究，并作出决策。党政联席会议是学院日常
工作的决策机构，一般由院长或书记主持。

第四十五条 院长是学院的主要行政
负责人，受校长委托全面负责学院的教
学、科学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

第四十六条 学院党组织在校党委和
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负责本单位思想政
治和党的建设工作，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
方针、政策和学校的决定在本学院的贯彻
执行。

第四十七条 学院院长或具有独立建
制的系部、教学单元、研究机构以及相应
级别的教学科研机构负责人，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和组织程序，由校党委常委会议研
究决定，校长任免。

第四十八条 学校根据需要建设各类
教学实验室和校内外教学实习、实践基地。

第四十九条 学校以重大科学问题和
国家、区域需求为导向，积极建设国家
级、院省部级科研基地，建立以重点实验
室为依托的科研体系，促进有组织的重大
科研和交叉学科研究。学校可根据需要设
立校属研究机构。

第五十条 学校建设的教学、科研公
共支撑体系，采取“集中建设、资源共
享、全校开放、专管共用”的运行模式，
为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提供支撑服
务，并依据有关规定向社会开放。

第六章 社会服务与外部关系

第五十一条 学校接受国家教育行政
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依法对学校的办学进
行管理和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评
价，依法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
发布办学信息。

第五十二条 学校注重加强与中央政

府部门、地方政府、社会团体、行业组
织、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的合作。

第五十三条 学校面向国家需求和世
界科技前沿，积极利用海内外优质教育资
源，开展与国内外著名大学、科研机构的
合作办学和学术交流，促进教育国际化。

第五十四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
包括曾在本校学习或工作过的人员，被学
校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的中外各界人士。对
关心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对学校做出较大
贡献的人士，若本人自愿履行校友义务，
经校友总会会长办公会议审议，报常务理
事会备案，可授予“名誉校友”称谓。

第五十五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
总会是学校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校友总会负责联络全球校友，搭建校
友与母校、校友之间交流与合作平台；传
播学校发展信息，弘扬学校精神文化；开
展校友服务，助力校友成长，凝聚校友力
量，支持学校发展。校友总会与各地区、
各类校友会 （组织） 是指导与合作的关
系。各校友组织在遵守当地有关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独立自主开展校友工作。

第七章 保障资源

第五十六条 学校资产 （含知识产
权） 归国家所有。学校通过建立健全资产
管理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
效益，保障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第五十七条 学校建立健全以专利
权、非专利技术等资产对外投资的资产管
理制度，依法行使投资者权利，履行投资
者义务，保障投资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
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第五十八条 学校依法多渠道筹集各
类资金，促进事业发展。

第五十九条 学校按照预算管理制度
合理配置和使用资源，实施监督和风险管
控，确保资金的安全有效运行。

第六十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育基
金会是学校依法注册成立、具有法人资格
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教育基金会积极筹
集社会捐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制
度规定，尊重捐赠人意愿管理捐赠项目和
使用捐赠经费。

第六十一条 学校建立内部审计制
度，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

第六十二条 学校建立必要的后勤管理
与保障体系，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服务。

第八章 附则

第六十三条 学校校徽以深蓝色为主
色调，由“梅花型”轮廓、腾空飞跃的火
箭、托起火箭的四根线条、打开的书本、学
校创建时间、中英文校名全称等元素组成。
学校校旗以校徽为主图案，红、蓝、白三种
色彩之一作为底色。学校校歌为 《永恒的
东风》。学校校庆日为每年的9月20日。

第六十四条 本章程如有与国家法律
法规相抵触之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
行并按程序及时修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制定的各项规定和管理制度与本章程相抵
触的，以本章程为准，并根据本章程修订。

第六十五条 本章程的制定和修改需
提交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校长工作
会议审议，学校党委会讨论审定，由校长
签发，报中国科学院批复后由国务院教育
行政部门核准。

第六十六条 本章程由学校党委会负
责解释。

第六十七条 本章程经核准，自发布
之日起生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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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秋天

零乱残叶，揉碎浅浅一湾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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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媚，秋蝉鸣。毕竟将尽，生命的华美绝响。

秋日暖，更暖的，是你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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